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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阐述了行政行为的概念!特征!分类"行政行为的成立要素和合
法要件"最后向大家展示行政行为的几个案例"帮助大家进一步地把握行
政行为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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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行为的含义
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管理活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

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它包含了下列几层含义&

$

!

%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所作出的行为$主体要素%#

$

"

%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的行为$职
权!职责要素%#

$

#

%行政行为具有法律意义"是对外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法律
要素%#

二!行政行为的特征
$

!

%从属法律性
$

"

%裁量性
$

#

%单方意志性
$

(

%效力先定性
$

$

%强制性

!!!

乡政府的,调查及处理意见-是否合法

案情
!

原告王根上"男"

!&((

年
!!

月
(

日出生"汉族"初中文
化"洛阳市高新区孙旗屯乡后五龙沟村二组农民"住该村#

被告洛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孙旗屯乡人民政府"住所地洛
阳市高新区洛宜北路

#&

号#

第三人安章"男"

!&($

年
+

月
"

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洛阳市
高新区孙旗屯乡后五龙沟村三组农民"住该村#

孙旗屯乡后五龙沟村原隶属于洛阳市郊区$后划归涧西区"现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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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高新区%"

!&&$

年"郊区人民政府向安章颁发,洛郊集建字第
()))

号
集体土地使用证-"确定安章宅基地面积&东西长

"$0*'

米"南北宽
!)0+"

米"总面积
"'(0'

平方米'四至&东为路"西为路"南为空地"

北为安书明宅基#现有证据均证实&安章宅基南实为二组土地"原
告王根上经小组同意"从

!&&)

年起耕种此土地"但具体亩数不详#

安章宅基与此地块相邻#

!&&*

年年初"安章向南扩建住房"王根上认为"安章扩建住宅侵
占了自己的责任田"进行阻拦无效"即向孙旗屯乡人民政府上访反
映#

!&&*

年
(

月
"'

日"孙旗屯乡人民政府土地办工作人员组织后
五龙沟村村委主任!书记!二组组长!三组组长!村土地管理员参加"

制作,三组安章与二组村民王根上发生纠纷一案乡对有关人员调查
记录-一份"记录有&(

!0

安章宅南为二组的荒地"

!&&)

年王根上提
出先由其耕种"实际撂荒#

"0!&&)

年村里修路占用各组土地亩数
不等"遂进行调地"二组应调地给三组"此土地即属调给三组的地#

#0

安章建房延伸部分占用二组约
)0!

亩荒地"已调给三组"可由安
章建宅)等#

!&&*

年
'

月
!$

日"孙旗屯乡人民政府做出,关于王根
上反映责任田被侵占一事的调查及处理意见-$以下简称,调查及处
理意见-%"内容为&(

!0

依据调查了解的情况"安章建宅占用的土地
是由二组调给三组的"使用权应归三组#

"0

安章建宅不存在侵权问
题#

#0

安章宅南是农宅规划区$荒地%#

(0

二!三两组土地找补一
事"同意村组意见#即二组仍欠三组

)0#

亩"三组不再要)等#孙旗
屯乡人民政府加盖公章#

!&&*

年
*

月
"(

日"孙旗屯乡人民政府向
王根上送达该,调查及处理意见-#王根上于

")))

年
&

月
"+

日向涧
西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

")))

年
!!

月
"!

日"洛涧政复决字
*

")))

+第
$

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乡政府处理意见#

原告王根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调查及处理意见-"并赔
偿经济损失#

审判
!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乡政府的,调查及处
理意见-无事实根据"主要证据不足"且超越职权"判决予以撤销#

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

!

%乡政府,调查及处理意见-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

G0

对安
章建房向南扩充所占土地的权属作出认定"属土地确权具体行政行
为#

M0

作出(安章建宅不侵犯王根上责任田)的认定"属对个人间土
地争议的行政处理行为#

N0

对二组!三组间相互找补土地事作出
确认"对王根上所种土地性质作出认定属足以影响他人权利行使的
行政确认行为#

$

"

%王根上认为安章扩建房屋"侵犯了自己的责任田"向乡政府
上访反映后"乡政府的行政职权范围&有权对安章所建房屋是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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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证载范围等进行实地勘测"如建房超过证载范围侵占王根上土
地"乡政府有权依照,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做出处理"或告知争
议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或作其他信访处理#

$

#

%乡政府作出的,调查及处理意见-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
情形&

!

对安章在证载土地外占地建房是否合法作出行政评价和处
理"属超越职权的具体行政行为#

"

乡政府因王根上上访"径行对二组!三组间历史上发生的换
地事宜进行行政确认并做出行政处理意见"其处理不但超越了上访
请求范围"也超越了其行政职权范围"其行政结论如产生效力还有
碍王根上!安章!二组!三组或其他土地权益人土地权益的正当行
使"属超越职权的行政行为#

#

乡政府在做出安章不侵权的行政确认前"未对安章所建房屋
是否超过证截面积!是否占用二组土地等进行勘测"未收集土地登
记资料或规划资料"查实王根上所种土地的性质"仅就有关人员回
忆确认为荒地"行政行为缺乏事实依据#

$

诉讼中乡政府提交的行政档案均为复印件"称(历史上机
构合并中档案丢失)"但未能说明复印件从何处复印而得"对复印
件中的矛盾之处不能作出解释"无法说明其不能提供证据的理由
不属于不可抗力不能举证的范围"故该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
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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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行为的内容

行政行为的内容是指行政行为对相对人在其权利!义务上所产
生的具体影响"也即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作出某种具体处理的
决定#

行政行为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

!

%赋予权利或义务#赋予权利"如行政许可'赋予义务"如纳
税义务#

$

"

%剥夺权利或免除义务#剥夺权利"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
违法经营企业吊销其营业执照'免除义务"如免税#

$

#

%变更法律地位#

$

(

%确认法律事实与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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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小结
本专题介绍了行政行为的含义和特征"为大家进一步理解行政行为

的分类和构成要件奠定了基础#

!"-

$%$R'01

一!几种重要的分类方法
$一%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

!!

这是以行政行为适用与效力作用的对象的范围为标准进行的划分#

所谓内部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内部行政组织管理过程中所作
出的只对行政组织内部产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如行政处分及上级机
关对下级机关所下达的行政命令等#

所谓外部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对社会实施行政管理活动过程
中针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如行政许可行为!行政
处罚行为等#

划分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的意义在于&

第一"内部行政行为适用内部行政规范"因而也只能用法定的内部
手段和方式去进行'而外部行政行为适用于社会行政等外部行政法规
范"因而能够采用相应的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各种手段和方式去进行#

两者不能任意交叉使用#

第二"对于内部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法律没有严格要求"而外部行
政行为的主体资格"法律则有严格要求#所以"某些具有内部行政行为
主体资格的组织"不一定具有外部行政行为主体资格#

第三"内部行政行为不得适用行政复议程序和提起行政诉讼"而外
部行政行为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适用行政复议程序和行政诉
讼程序#

如何区分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呢/

第一"从主体角度去把握#

#$#E�lmÑ

�*56«%nI Èm

56«%]h5#$#

E�GHÑ�Ò¥nI

ÏÐ S À Q R P F !

TO[?



'3)*!"!4

!$

!!!

!!

第二"从行政行为所针对的事项性质和法律依据的角度去把握#

第三"从行政行为的内容与法律效果的性质角度去把握#

$二%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行为以其对象是否特定为标准可分为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

政行为#

所谓抽象行政行为"是指以不特定的人或事为管理对象"制定具有
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如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行为#

抽象行政行为包括两类&一类是行政立法行为"即有权行政机关制
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行为'另一类是制定规范文件的行为"即有权
行政机关制定或规定除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外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其他
规范性文件的行为#

所谓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在行政管理过程中"针对特定的人或事所
采取具体措施的行为#其行为的内容和结果将直接影响某一个人或组
织的权益#具体行政行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行为对象的特定性和具
体化#

划分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具有的重要意义在于&

第一"它对确定!判断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具有重要
作用'

第二"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内容及效力的法律规
定也是有所区别的#

$三%羁束行政行为与自由裁量行政行为
这是以受法律规范拘束的程度为标准进行的划分#

羁束行政行为是指法律规范对其范围!条件!标准!形式!程序等作
了较详细!具体!明确规定的行政行为#行政主体必须严格依法定范围!

条件!标准!形式!程序等进行"没有自行斟酌!选择!裁量的余地#

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是指法律规范仅对行为目的!行为范围等作一原
则性规定"而将行为的具体条件!标准!幅度!方式等留给行政机关自行
选择!决定的行政行为#

羁束行政行为与自由裁量行政行为划分的意义在于&

羁束行政行为与自由裁量行政行为的划分决定了人民法院监督行
政行为的程度和深度#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
法性进行审查'对行政行为是否适当原则上不予审理#对于羁束行政行
为"相对人不服"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对于自由裁量行政行为"

如果不是显失公正"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四%行政立法行为!行政执法行为与行政司法行为
这是以行政权作用的表现方式和实施行政行为所形成的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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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标准进行的划分#

所谓行政立法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带有普遍
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它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是以行政机关为一
方"以不确定的行政相对人为另一方#

所谓行政执法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实施的直接影响相对人权利
义务的行为"或者对个人!组织的权利义务的行使和履行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的行为"具体包括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奖励!行政处罚!行政强
制!行政合同!行政监督等行为#

所谓行政司法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作为争议双方之外的第三者"按
照准司法程序审理特定的行政争议或民事争议案件并作出裁决的行为#

具体包括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行为#

将行政行为划分为行政立法行为!行政执法行为与行政司法行为"

有助于对因行政权不同作用方式而形成的不同的行政关系进行法律调
整"从而规范行政行为#

$五%自为的行为!授权的行为和委托的行为
这是以行政职权的来源为标准进行的划分#

自为的行为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规定的职权"自己作出的行政
行为#

授权的行为是指由法律等规范性文件授权给非行政机关性质的组
织从事行政管理活动而实施的行政行为#法律授权的组织是以自己的
名义作出行政行为的"它实际上享有行政主体的资格#

委托的行为是指由行政机关委托的非行政机关组织或公民个人从
事行政管理活动而实施的行政行为#非行政机关组织或公民个人是以
委托的行政机关的名义实施行为"这种行为的效果由委托的行政机关
承担#

这种分类的意义在于明确授权!委托行为的规则"以及明确行为责
任的归属#

第一"行政行为并非只能由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机关以外的社会组
织或公民个人所实施的也可能是行政行为#

第二"这三种行为职权来源不同"所应遵循的行为规则也不同#

第三"授权机关可以作为司法审查中的被告"受委托的组织和个人
不能成为被告"只能以委托的行政机关作为司法审查的被告#

$六%作为行政行为与不作为行政行为
这是以行政行为是否作为方式来表现为标准进行的划分#

所谓作为行政行为"是指以积极作为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行政行为"

如行政奖励!行政强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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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不作为行政行为"是指以消极不作为方式表现出来的行政行为#

划分作为行政行为与不作为行政行为"有利于明确行政行为的范
围#在法定条件下"某些不作为行政行为也直接影响相对人的权益"产
生相应的法律后果"给行政相对人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失的"行政主体要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其他分类标准
$一%依职权的行政行为与依申请的行政行为

!!

以行政机关是否可以主动作出行政行为为标准"行政行为可分为依
职权的行政行为和依申请的行政行为#

依职权的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依据法律赋予的职权"无须相对人
的请求而主动实施的行政行为#行政行为大部分是依职权进行的#

依申请的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必须有相对人的申请才能实施的
行政行为#此时"相对人的申请是行政行为开始的先行程序和必要条
件'非经相对人的请求"行政机关不能主动作出行政行为#如颁发营业
执照!颁发排污许可证等#

依职权的行政行为和依申请的行政行为均可能发生不作为的违法"

在依职权行为的场合"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漠不关心"不当延误'

在应申请行为的场合"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申请不予答复"均可成为相
对人提起行政诉讼的理由#

对依职权的行政行为和依申请的行政行为进行分类研究的意义在于&

对依职权的行政行为"相对人提起的必是违法撤销之诉"法院审查
判断的标准应是该行为是否违法"证据是否确凿"程序是否合法等#最
终的判决"对于合法的行政行为"应维持判决'对于违法的行政行为"应
作出撤销判决#

对依申请的行政行为"相对人提起的是请求作为之诉"法院审查判
断的标准则应是相对人是否提出合法申请"该申请是否符合法定条件"

行政机关是否具有法定职责"对相对人的请求行政机关应如何处理等#

$二%单方行政行为与双方行政行为
以决定行政行为成立时参与意思表示的当事人的数目为标准"将行

政行为分为单方行政行为与双方行政行为#

单方行政行为是指依行政机关单方意思表示"无须征得相对人同意
即可成立的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行为!行政监督行为等#行政机关实
施的行政行为大多数是单方行政行为#

双方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务目的"与相对人协商达成一
致而成立的行政行为"如行政合同行为#这种行为的基本特征"在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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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行为必须经相对人同意才能成立"即相对人的最后同意是行政行为有
效成立的必备条件#

划分单方行政行为与双方行政行为的意义在于&

$

!

%它们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征"使其各自在成立时所应遵守的行
为规则不同'

$

"

%有利于确认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和行政诉讼的被告"并有利于
认定和追究行政法律责任#

$三%要式行政行为与非要式行政行为
以行政行为是否应当具备一定的法定形式为标准"行政行为可分为

要式行政行为与非要式行政行为#

所谓要式行政行为"是指必须具备某种法定的形式或遵守法定的程
序才能成立生效的行政行为#例如"行政处罚必须以书面形式并加盖公
章才能有效#

所谓非要式行政行为"是指无须一定方式和程序"无论采取何种形
式都可以成立的行政行为"例如"公安机关对醉酒的人采取强制约束的
行为#行政行为绝大多数都是要式行政行为#

划分要式行政行为与非要式行政行为的意义在于&

要式行政行为就其形式而言是一种羁束性要求"若不具备相应的形
式"就会因形式违法而被宣布无效'而非要式行政行为就其形式上讲"是
一种自由裁量性规定"采取哪种方式或形式"行政主体有选择余地#

!!!

(通知)的法律性质

案情
!

!&&*

年
$

月"某市政府发布,关于白条猪进城销售的通
告-$以下简称,通告-%",通告-规定&为让市民吃上放心肉"市政府
决定禁止白条猪进城销售#进入北行!九路!大西!大东四个农贸市
销售的猪肉"只由市肉联厂屠宰加工'禁止外埠白条猪肉进入本市
销售#

'

月
!)

日"某县老城镇贩肉户王某"在北行出售白条猪肉时"

被某市动植物检疫所以销售非某市政府确定的屠宰点屠宰的猪肉
为由"对王某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罚没了共

!()0$

千克
的白条猪肉#王某不服处罚"于

*

月
'

日向某市某区法院以某市动
植物检疫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点评
!

解决,通告-的合法性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我国行政
法源和构成法源的各种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效力等级#

具体到本案"某市发布的,通告-作为一般规范性文件"也应当
与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保持一致#,反不正当



'3)*!"!4

"'

!!!

竞争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
力"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通告-禁止在某市所列举四
个定点屠宰场之外的定点屠宰场屠宰的经检疫合格的白条猪肉进
入城区销售"明显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相悖#同时也不符合
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的精神",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为了(加
强生猪屠宰管理"保证生猪产品质量"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从而规
定(国家对生猪实行定点屠宰!集中检疫!统一纳税!分散经营的制
度)#尽管,通告-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吃上(放心肉)"但采用限制
外地白条猪肉进入城区销售的方法对于实现其目的并非必要"也不
利于商品的流通"反而增强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而且"根据,行
政处罚法-第十四条规定"作为一般规范性文件",通告-不得设定行
政处罚#从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断定"某市政府发布的,通告-不符
合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根据违法的,通告-作出的行政处罚
行为自应无效#

对于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可以予以撤销'而对于违
法的一般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可以不予适用"但无权撤销#人民
法院可以向有权机关提出司法建议"由有权机关加以改变或撤销#

因而"某市政府发布的,通告-最终应当由其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
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撤销或其上级人民政府改变或
撤销#

!!

摘编自&姜明安
0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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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即是对行政立法性行为进行审查!监
督的活动#西方国家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制度比较完
善"对于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司法审查的对象范围
一般而言"拥有司法审查权的宪法法院!行政法院和普通法院

等司法审查机关"主要对以下方面予以审查监督#

!

法律#

"

命令
即行政法规#

#

条约#

$

对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活动的合宪性进
行审查控制"如德国#

%

对总统选举等选举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
控制"如法国#

&

处理中央与地方或者分支机构之间的权限争议"

如意大利!德国等#

'

审查政党违宪案件"如德国!葡萄牙等#

(

审
理与指控弹劾总统等相关的案件"如俄罗斯等#由上可知"各国司
法审查的对象多种多样"范围各有不同#不过"抽象行政行为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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